
EPILEDSEPILEDSEPILEDSEPILEDS                    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一一○○○○五五五五年股東常會年股東常會年股東常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議事錄議事錄議事錄    

一、時    間：民國 10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二、地    點：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二路 12 號（南科育成中心國際會議廳） 

三、出席股數：出席股東連同委託出席，計 54,267,131 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 54.05%。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0,408,236 股） 

四、主    席：洪水樹董事長                                      記    錄：鄧美珍 

列席：陳美杏董事、許明森董事、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廖鴻儒會計師。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決議。 

  說  明：依據104年5月20日華總一義字第10400058161號令，增訂公司法第235條之1並修正第

235條及第240條規定辦理，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

請參閱附件一，提請  決議。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04 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04 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案，業經董事會依新修訂公司章程第十九條

之一規定，決議通過分派員工現金酬勞新台幣 2,402,762 元及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480,552 元，前述金額與 104 年度認列費用金額無差異。 

  第二案 

  案  由：104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 

  案  由：監察人查核 104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三。 

八、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承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等，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

交監察人查核完竣。上述財務報表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廖鴻儒會計師

及王燕景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報告。 

2.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二及附

件四。 

3.以上，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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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交監察人查核完竣，盈餘

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 

2.本公司為因應未來新廠落成搬遷及增購設備等營運資金需求，預保留較多盈餘作

為儲備營運資金用，故本次擬不分配股東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3.以上，敬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通過。 

九、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為籌募營運資金擬增資發行新股或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案，提請  決議。 

  說  明：為支應公司未來產能擴充計畫、充實營運資金或其他因應本公司長期發展之資金需

求，並使資金募集管道更形多元化及彈性化，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

及公司資金需求狀況，於適當時機依公司章程、相關法令規定及以下說明之各項辦

理原則，選擇以於國內辦理現金增資、或以現金發行普通股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

憑證、或以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之方式籌措資金，其方式內容說明如下。 

1.於國內辦理現金增資授權董事會辦理之原則： 

(1)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其發行股數以不超過貳仟萬股之額度內辦理。 

(2)現金增資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實際發行價格將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之相關規定及視發

行時之市場狀況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與承銷商共同議定，並呈報主管機關核

備後發行之。 

(3)擬請股東會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1規定，就需公開承銷部份之銷售方式，授

權董事會採詢價圈購或公開申購方式擇一進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A.若採詢價圈購方式： 

除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之10%~15%由員工按實際發行價格優先

認購外；其餘85%~90%擬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1第3項規定，提請股東會同意

全數提撥對外公開發行，不受公司法第267條第3項關於原股東儘先分認規定

之限制。另本公司員工若有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部份，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

長按發行價格洽特定人認購之。 

B.若採公開申購配售方式： 

 a.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提撥增資發行股數之10%~15%由員工認購，另提撥

10%對外公開承銷，其餘75%~80%由原股東按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

股比例認購。員工及原股東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部份，擬由董事會授權董

事長按發行價格洽特定人認購之。 

 b.公開申購價格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之相關規定及視發行時之市場狀況擬由董事

會授權董事長與承銷商共同議定，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後發行之。 

C.以上公開承銷銷售方式，擬提請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依法辦理相關事項。 

(4)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已發行股份相同。 

(5)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所募集之資金預計用於擴建廠房、購置設備、購

料、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償還銀行借款…等一項或多項用，本計畫之執行

預計可強化公司之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其正面助益。 

(6)現金增資計畫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價格、發行股數、發行條件、計畫項目、

募集金額、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之效益等相關事項，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另現金增資各相關事項，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核定及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

需要變更時，亦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3  

(7)本次現金增資案於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認股基準日、繳款期

間及增資基準日等發行新股相關事宜。 

(8)有關前述第3款之發行方式，如因法令規定變更須配合修正或因客觀環境而須

修正時，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9)前述未盡事宜，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2.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授權董事會辦理原則： 

(1)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其發行股數以不超過貳仟萬

股之額度內辦理，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及董事長於此一額度內視市場狀況調

整發行額度。 

(2)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價格，係依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規

定，不得低於訂價日本公司普通股於國內集中交易市場之收盤價、訂價日前

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

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九成，惟若國內相關法令發生變動時，亦得配合法令

規定調整訂價方式，而鑒於國內股價常有劇烈短期波動，故其實際發行價格於

前述範圍內，授權由董事長依國際慣例、並參考國際資本市場、國內市價及彙

總圈購情形等，洽證券承銷商訂定之，以提高海外投資人之接受度，故發行價

格訂定方式應屬合理。另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價格的決定方式，係以普通股在國

內集中交易市場所形成之公平交易市價為依據，原股東仍得以接近海外存託憑

證之發行價格，於國內股市購入普通股股票，無需承擔匯兌風險及流動性風

險，且若以上限貳仟萬股全數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計算，佔本公司增資後

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含員工分紅轉增資股數)之16.61%，考量在本次增資效益顯

現後，可提昇公司競爭力，並嘉惠股東，故對原股東股權稀釋、股東權益應不

致於造成重大影響。 

(3)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除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總數10%~15%

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其餘85%~90%擬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1第3項規定，提

請股東會同意提撥對外公開發行，充作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

員工放棄認購或認購不足部份，擬授權由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或視市場需要列

入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 

(4)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所募集之資金預計用於擴建

廠房、購置設備、海外購料、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償還銀行借款…等一項

或多項用，並預計於資金募集完成後三年左右執行完畢，本計畫之執行預計可

強化公司之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其正面助益。 

(5)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計畫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價

格、發行股數(額度)、發行條件、計畫項目、募集金額，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

產生效益等相關事項及其他一切有關發行作業，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

訂定與辦理，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核定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

時，亦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6)為配合本次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擬由董事會授權董

事長或其指定之人核可並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

文件及辦理相關事宜。 

(7)本次現金增資案於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辦理發行新股

有關事宜。 

(8)前述未盡事宜，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3.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授權董事會辦理之原則： 

(1)預計供轉換之股數：以不超過發行當時公司章程未發行額度範圍內為限，授權

董事會於此一額度內視市場狀況及法令規定調整發行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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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計畫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利率、發行期間、發

行條件、發行辦法、計畫項目、募集金額，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等相

關事項及其他一切有關發行作業，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訂定與辦理，

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核定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亦擬由董事

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3)為配合本次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之發行，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

士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之文件，及為本公司辦理

一切有關發行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所需之事宜。 

(4)前述未盡事宜，擬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依法全權處理之。 

4.以上，提請 決議。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   會：上午九時十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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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後 修訂前 說明 

第十二條 
(第一、二項略。)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

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

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

值，並參考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如公司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有獲利獲利獲利獲利時，另依本章程第十九條之一一一一規定分配

酬勞。 

(第一、二項略。)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執行本公司職務時，不論

公司營業盈虧，公司得支給報酬，其報酬授權

董事會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

值，並參考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如公司有盈盈盈盈

餘餘餘餘時，另依本章程第十九條之規定分配酬勞。 

配合 104 年

5月 20日公

司法修正，

作本公司章

程內容修

訂。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總總總總決算如有盈餘盈餘盈餘盈餘，應先提繳稅款應先提繳稅款應先提繳稅款應先提繳稅款

後後後後，依下列次序分配 

1.彌補累積累積累積累積虧損。 

2.提撥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3.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4.其餘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併同累積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視

營業狀況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配之。 

本公司係屬營運成長階段之高科技事業，將考量

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因應未來資金需求及

長期財務規劃，及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

公司於年度總總總總決算如有盈餘盈餘盈餘盈餘，每年分派之現金股

利不低於當年度分派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合計

數之百分之十，惟實際分派比率，仍依股東會決

議之。    

本公司每每每每年度決算如有當期淨利當期淨利當期淨利當期淨利，依下列次序

分配 

1.彌補虧損。 

2.提撥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但法定盈餘 

公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3.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特別盈餘公積。 

4.前三項餘額之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撥付員前三項餘額之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撥付員前三項餘額之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撥付員前三項餘額之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撥付員

工紅利工紅利工紅利工紅利。。。。 

5.前三項餘額之百分之一撥付董事前三項餘額之百分之一撥付董事前三項餘額之百分之一撥付董事前三項餘額之百分之一撥付董事、、、、監察人酬監察人酬監察人酬監察人酬

勞勞勞勞。。。。 

6.其餘盈餘，由董事會視營業狀況擬定盈餘分

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本公司係屬營運成長階段之高科技事業，將考量

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因應未來資金需求及

長期財務規劃，及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

公司於年度決算如有當期淨利當期淨利當期淨利當期淨利，每年分派之現金

股利不低於當年度分派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合

計數之百分之十，惟實際分派比率，仍依股東會

決議之。 

配合 104 年

5月 20日公

司法修正，

作本公司章

程內容修

訂。 

第十九條 

之一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年度如有獲利年度如有獲利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分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分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分應提撥百分之二至百分

之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之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之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之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一為董事、、、、監監監監

察人酬勞察人酬勞察人酬勞察人酬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但本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應預先應預先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保留彌補數額保留彌補數額保留彌補數額。。。。    

本條新增本條新增本條新增本條新增。。。。 配合 104 年

5月 20日公

司法修正，

作本公司章

程內容修

訂。 

第廿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八日五年六月八日五年六月八日五年六月八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七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十月十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二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增加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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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經營成果 

104 年度由於大陸 LED 供應鏈崛起，國外照明大廠啟動價格戰及背光訂單需求並未顯著提

昇等多重因素，LED 產業仍持續面臨價格下跌壓力。基於此，本公司亦受到價格下跌等不利因

素影響，104 年度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392,584 仟元，較 103 年之 1,560,960 仟元減少約

10.79%，104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2,091 仟元，較 103 年度 115,399 仟元減少約 80.86%，

104 年度稅後每股盈餘新台幣 0.22 元。本公司 104 年度營業合併金額及獲利能力相關比率，

請詳以下兩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    1,392,584 $    1,560,960 -10.79% 

營業成本 1,156,805 1,232,478 -6.14% 

銷貨毛利 235,779 328,482 -28.22% 

營業淨利 28,078 119,630 -76.53% 

稅前淨利 45,206 133,212 -66.06% 

稅後淨利 22,091 115,399 -80.86% 

(二)獲利能力： 

項     目 104 年度 103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01% 3.96%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8% 5.76% 

營業利益 2.80% 11.91% 佔實收資本比率

（ ％ ） 稅前利益 4.50% 13.27% 

純益率（％） 1.59% 7.39% 

獲 

利 

能 

力 

基本每股盈餘（元） 0.22 1.15 

(三)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以具有前瞻性及創新應用的研發技術，配合客戶特殊需求，積極投入客戶發展所

需晶粒，持續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服務，創造公司利潤。本公司未來將持續不斷創新及研發，以

繼續強化本公司在光電產業的競爭優勢。 

    (四)營運展望 

隨著全球產業版塊的快速演進，廠商之競爭已由單純的速度、品質、技術及製造成本提

升至全球平台的運籌及集團企業的資源整合。為降低價格競爭之衝擊及因應日益競爭激烈的市

場，本公司未來將持續著重研究開發新產品，並整合技術與管理技能，兼顧各項光電產品特性

之品質，提供客戶最佳產品選擇，以落實公司的“突破、創新、專業、負責”之經營理念及繼

續深化整體的國際化，期望也可創造出更多的股東價值。 

   最後敬祝各位股東 

        身體健康 / 萬事如意                

   董事長：洪水樹         經理人：許明森  會計主管：鄧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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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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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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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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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